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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践中，技术拍卖常常采用固定费( 英式) 拍卖，报价与技术的产出无关． 把技术的拍卖

价格与其产出联系起来，提出了两部制拍卖机制，即获胜者要支付固定费与提成． 首先，作为比

较基准，分析了固定费拍卖． 其次，分析了独立私有价值情形的最优两部制拍卖机制，每个企业

直接报告自己的成本，成本最低的企业赢得拍卖． 最优拍卖的固定费与提成由企业报告的成本

决定，并且无需设定保留价格． 与固定费拍卖相比较，两部制拍卖能够带来更高的期望收益，

以及更高的拍卖成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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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我国政府做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十八大报告中又提出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但是长久以来，我国科技成果

转化率一直偏低，甚至不到 10%，远远低于发达

国家． 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使技术大量闲置，造

成资源浪费，还严重削弱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支撑作用，影响到现阶段发展战略的实施．
因此，无论政府还是学界，一直努力研究技术

从实验室走向企业的途径，为拓宽技术产业化的

渠道进行积极探索． 技术拍卖这种新的交易形式

的兴起，在我国是近三、四年的事情，在国际上也

只早了 3 年左右． 2010 年底开始，中国技术交易

所每年举行 1 次专利拍卖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3 届． 2011 年，谷歌、黑莓等国际著名公司，参加加

拿大北电网络公司 6 000 项专利组合的拍卖，其

中谷歌出价 9 亿美元，中国的华为、中兴也参与到

其中． 目前，技术拍卖已经使很多重大发明实现了

产业化，正成为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根

据中国技术交易所的介绍，拍卖标的不仅包括各

种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还包括专利的申请权．

目前在实践上，技术拍卖基本采用英式拍卖，

即由竞拍企业不断叫价，价高者得，以固定价格成

交． 但是技术作为特殊商品，其价格可以与它的产

出联系起来，这与普通商品很不一样． 在理论研究

中，常常采用“固定费 + 提成”价格作为技术的一

般化定价方式［1］，即企业先支付给技术所有人一

个固定价格 ( fixed fee) ，然后再根据技术的产出

支付提成( royalty) ，是个两部制( 二元) 价格． 在实

际操作上也是如此，一些技术转让合同范本上，规

定了首期支付的固定费，以及事后的提成． 然而，

当把技术当作普通商品，采用英式拍卖的时候，企

业的报价是固定价格，技术的价格与其事后产出

无关． 所以，目前技术拍卖的定价方式，与“固定

费 + 提成”一般化定价方式存在鸿沟． 事实上，单

一的固定费定价，或者单一的提成制定价，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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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固定费 + 提成”的特例． 就其优劣而言，

特例不可能比一般更好． 本文以“固定费 + 提成”
作为定价方式，提出了两部制定价的技术拍卖最

优机制，赢得拍卖的企业不仅支付固定费，还要根

据产出支付提成，这与实践上的英式拍卖完全不

同． 本文将要证明，这种二元定价的技术拍卖机

制，在拍卖期望收益以及拍卖成交率两个方面，都

优于实践上采用的英式拍卖．
理论界对于技术拍卖的研究，主要关注配置

效率 与 参 与 人 的 出 价 策 略． 比 如 Moldovanu 和

Sela［2］认为企业在进行价格竞争时，低效企业更

有出高价的积极性，能够赢得拍卖，所以标准拍卖

将导致无效率． Das Varma［3］认为，虽然价格竞争

时，技术拍卖可能导致无效率配置，但是古诺竞争

时的配置是有效的． Goeree［4］认为为了获得未来

的竞争优势，参与竞拍的企业有传递效率信号的

动机，会 报 出 高 于 技 术 实 际 价 值 的 报 价． 谢 非

等［5］认为企业传递信号的动机会影响技术的拍

卖收益，并导致配置无效率的可能性．
如 果 得 到 技 术 许 可 的 企 业 可 以 是 多 家，

Hoppe 等［6］讨论了许可数量与竞争程度的关系，

认为增加许可数量并不总是导致激烈的竞争．
Aniruddha［7］分析了技术拍卖中的保留价格，独家

许可、多家许可等形式与保留价格有密切关系，有

些时候最优的保留价格是 0，事实上无需设定保

留价格． 另外，对于市场前景存在不确定性的情

形，Janssen 和 Karamychev［8］认为风险态度将决定

配置，喜欢冒险的企业会赢得拍卖，并且，垄断市

场可能比寡头市场更有效，因为赢得竞标的垄断

者是对市场预期最乐观的企业，它选择的市场产

量更高且产品价格更低． Nicolás 和 Vasiliki［9］提出

了一个很有趣的增加拍卖收益的方法，发明人可

以宣称，如果拍卖不掉，将把技术无偿地公开． 由

于技术被公布后会加剧竞争，将刺激企业在竞拍

中的报价，这样虽然公布技术的威胁不会实施，但

可以提高拍卖收益．
以上关于技术拍卖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发

明人与企业、以及企业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但就拍

卖价格形式而言，均采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即单

一的固定费． 拍卖后企业支付与技术产出无关的

使用费，发明人拿了钱走人，也没有把技术价格与

其产出联系起来．

把拍卖价格与拍卖品事后实现的价值联系起

来，可以增加拍卖收益，这种定价思想在近年得到

了重视，在实践上也得到应用． 比如，美国的一些

州政府组织的油田拍卖，要求竞拍的公司先支付

现金赢得开采权，然后根据油田的产出，支付 1 /6
的收益提成［10］． 在图书的销售中，作者获得的版

税也可以与销售情况相联系，例如享受 10% 的销

售提成［11］．
De Marzo 等［12］认为只要对股权( 或者称为有

价证券) 价值进行排序，拍卖物品的叫价可以采

用股权的形式． 股权价值决定于拍卖品实际带来

的价值，即使股权份额相同，高效率买方的未来收

益高，其股权也更有价值． 卖方为了提高拍卖收

益，可以增加股权在拍卖总支付中占的比重． 他们

定义了有价证券的“陡度”这个概念，分析了陡度

与拍卖收益的关系． 同样，Gorbenko 和 Malenko［13］

也研究了有价证券的拍卖问题． 虽然项目的利润

难以被证实，但是项目实施后的现金流是可观察

且可验证的． 他们发现，以现金流作为拍卖价格的

依据( 可称之为“现金分享制”) ，与设置保留价格

一样，可以降低买方的信息租金． 特别是，现金收

益分享制可以代替保留价格的作用，有时候用了

分享制，就没必要再设置保留价格了 ( 保留价格

为 0) ． Cornelli 和 Felli［14］也采用了现金流决定拍

卖价格这一做法，分析了如何拍卖一个公司． 与有

价证券不同的是，公司需要考虑破产的情况，增加

拍 卖 收 益 的 关 键 在 于 有 效 设 置 现 金 流 的 分 享

比例．
Abhishek 等［15］研究了项目的事后利润可以

分享的拍卖，此时项目的事后利润是拍卖价格的

影响因素之一． 如果项目的价值是私人独立同分

布的，与一次性给钱走人的拍卖相比较，无论卖方

是风险中性还是风险回避的，对于英式拍卖与二

价拍卖，拍卖人使用利润分享拍卖都可以得到更

高的收益． 基于事后信息，Skrzypacz［16］建立了统

一的共同价值模型． 这些事后信息包括现金流、债
务、提成、期权等，对于拍卖价格形成的方式也各

有特点，该模型把相关研究放在了一个框架内．
Mezzetti 等［17］为了获得拍卖品的事后价值，

采用了另外的办法． 他们在拍卖规则中加入了惩

罚机制，首先所有的买方都报告拍卖品价值，然后

获胜的买方去实施项目，拍卖品的真实价值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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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如果其余买方的报告与实现价值不一致，说

谎的买家要支付罚款． 这样就保证了拍卖前买方

诚实报告，新的拍卖规则抽取了买家所有的剩余．
葛如一和张朋柱［18］分析了互联网环境下，技

术创新外包的悬赏制和招标制． 如果技术开发无

需很大的投入，并且其产出随机性较大，则悬赏制

是适用的，反之则需要进行招标． 事实上，这两种

机制都是特定条件下的技术拍卖．
文献［12—18］中把拍卖价格与事后价值相

联系的做法，对本文的两部制定价的技术拍卖有

重要启发． 但是这些文献分析的是具体的拍卖形

式，即英式拍卖、一价密封拍卖等的均衡结果，本

文则着眼于分析最优拍卖机制． 从理论上讲，具体

的拍卖形式可以有无数种，最优拍卖机制则更有

根本性．
本文提出的“固定费 + 提成”的技术拍卖，也

可以看作打分制的一个特例，即发明人要同时兼

顾一次性现金收益，与未来能够分享的收益两部

分的“分值”之和． 拍卖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是多

目标拍卖，这时需要对多目标综合打分，以分值最

大化为目标函数求解拍卖问题． 打分制最早由

Che［19］提出，分析了拍卖要兼顾物品质量与价格

的情形，证明了打分制下的收益等价原理． Cachon
和 Zhang［20］认为，招标方不仅要考虑价格，而且要

考虑时间成本，并分析了两种具体的简单机制，一

是耽误时间要赔偿，二是规定一个固定的交付时

间，均可以达到较优的拍卖效果． 王宏等［21］认为

在拍卖前，是否对评分规则的承诺对拍卖期望收

益没有影响，只要找到合适的评分规则即可．
关于如何更好地对技术进行定价，Sen［22］假

定企业的成本存在信息，分析了只有一个企业购

买技术，且信息是两点分布的情况．“固定费 + 提

成”的定价方式可以有效实现信息甄别，优于单

一的固定费合同，并对定价合同的多样性进行了

解释． 仍然只有一个企业作为买方，岳贤平等［23］

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两点分布的类似问

题，石岩［24］分析了企业的类型是连续分布的情

况． 一般而言，基于两点分布的分析，能够得出连

续分布时的大部分结论． 本文仍设企业的成本存

在信息，使用 Sen 的分析框架，但是研究的问题是

多个企业参与竞争的技术拍卖，而不是一对一的

交易．

1 模型描述

一个发明人拥有一项技术，使用此项技术可

以生产一种新产品． 发明人不参与生产经营，其收

益来自技术转让，希望拍卖该技术，其目标是获得

尽可能多的技术拍卖收入． 另外有 n 家企业参加

竞拍，它们是该技术潜在的买者． 发明人对该项技

术进行拍卖，只有 1 家企业能够赢得拍卖得到技

术，然后生产这种新产品． 设发明人与企业都是风

险中性的，且新产品的逆需求函数是线性的，即

p = a － q
其中 p、q 分别是产品价格与产量，由生产企业决

定; a 是给定的常数，表示市场规模． 考虑竞拍者

风险态度时，一般分析中用特定形状的效用函数

描述风险态度，但是大多数时候，难以得到有意义

的解． 王明喜和刘树林［25］定义了风险指标，不仅

能够同时描述风险偏好、风险中性与风险规避这

3 种情况，而且可以得到简洁的结果．
假定由于工艺水平等原因，这 n 家企业具有

不同的边际成本，分别是 c1，c2，…，cn ． 为了后续

讨论的方便，设这些企业中，边际成本的最小值是

c1 ，次小值是 c2 ． 相应地，效率最高( 边际成本最

小) 的企业，称之为是企业 1; 效率次高的企业，称

为企业 2．
另外，设每个企业的边际成本 ci ( i = 1，2，…，

n) 服从区间［0，ch］上的独立同分布，具有严格递

增并可导的同一累计分布函数 G(·) ，其中ch ≤ a
且 G( 0) = 0，G( ch ) = 1 ． 密度函数 g(·) 严格为

正且向下紧的，假定分布函数具有不变的单调风

险率特征 d
dc

G(·)
g(·)

≥( )0 ．

每个企业的边际成本都是私人信息，共同知

识是分布函数和参加拍卖的人数 n ． 亦即，只有企

业 i 知道自己的边际成本 ci 的大小，发明人与其

他企业都不知道 ci ，但是知道 ci 是个随机变量以

及其分布函数 G(·) ． 事实上，如 Sen 的做法，本

文考虑的是企业成本存在信息的情况． 在以上假

设中，由于这些企业的边际成本不一样，技术对每

个企业具有不同的价值． 所以，本文所分析的技术

拍卖，可以归于独立同分布私人价值拍卖模型

( SIPV 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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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定费拍卖

在我国近年的实践当中，技术拍卖照搬了普

通物品的拍卖方式，一般采用英式拍卖，也就是由

所有的竞拍者不停的加价，价高者得． 比如甲报价

3 万元，乙再报价 4 万元，最后丙报价 5 万元． 若

无人继续加价，则丙赢得拍卖，得到技术并支付报

价 5 万元． 由于实践上的这种英式拍卖，获胜者仅

支付一个固定价格，称为固定费拍卖．
固定费拍卖很容易分析． 根据收益等价原理，

当技术拍卖使用固定价格时，发明人的期望收益，

与采用何种拍卖方式没有关系． 除了英式拍卖，若

采用其他的 3 种基本拍卖方式，即降价拍卖、密封

一价与二价拍卖，均得到相同的期望收益． 于是，

可以只分析英式拍卖，作为后面两部制拍卖的比

较基准． 事实上，仅需得出技术对于企业的私人价

值，即可确定拍卖的成交价格． 对于拍卖能够完成

的情况( 没有流拍) ，因为边际成本是 c 的企业获

得技术后，目标是

max
q

π = ( p － c) q

考 虑 逆 需 求 函 数，容 易 得 到 πmax =
( a － c) 2

4 ，所以对于所有 n 家边际成本不同的企

业，技术的价值分别是

( a － c1 ) 2

4 ，
( a － c2 ) 2

4 ，…，
( a － cn )

2

4
企业的边际成本越高，技术对它的价值越低．

大家知道，英式拍卖的结果是，成本最低的企业 1
赢得拍卖，同时成交价格是所有企业私人价值的

第二高的价值，或者等于发明人设定的保留价格．
其中第二高价是

Ｒ( c2 ) = π( c2 ) =
( a － c2 ) 2

4 ( 1)

为了得到更高的期望收益，发明人可能需要

设定保留价格 Ｒ( c* A ) ． 此处保留价格对应的成

本 c* A ，称为保留成本． 为了使分析有现实意义，

设 c1 ≤ c* A≤ ch ． 本文后面的部分，下标“A”代表

固定费拍卖，下标“B”表示后面的两部制价格拍

卖，以方便相互区别．
2． 1 期望收益

固定 费 拍 卖 的 成 交 价 格 是 Ｒ( c2 ) ，或 者

Ｒ( c* A ) ，决定于 c2 和 c* A 的大小关系． 以下分两

种情况，讨论企业支付的价格． 一是当 c2 ＜ c* A，

由于企业 2 的效率足够高，技术拍卖竞争较激烈，

保留价格事实上不起作用，企业 1 将支付第二高

价即 Ｒ( c2 ) ． 由于 Ｒ( c2 ) 本身是个随机变量，为了

确定固定费拍卖的期望收益，需要先得出c2 的分

布密度． 给定成本最低的企业，即企业 1 的边际成

本c1，把次小值c2 看作其他 n － 1 家企业边际成本

的最小顺序统计量． 由统计学，c2 分布在区间［c1，

ch］ 上，并 且 分 布 函 数 为 H( c) = 1 － ［1 －
G( c) ］n－1 ，分布密度是

h( c) = ( n － 1) ［1 － G( c) ］n－2g( c)
二是当 c2 ≥ c* A ，此时保留价格具有提高成

交价格的作用，对发明人有利． 赢得拍卖的企业

1，将不得不支付保留价格 Ｒ( c* A ) ，而不是第二

高价 Ｒ( c2 ) ． 其中保留价格是

Ｒ( c* A ) =
( a － c* A ) 2

4
同时相应的概率是

Prob［c2≥c* A］=1－H( c* A) =［1－G( c* A) ］n－1

综合以上两种情况，发明人的期望收益是

M( c，c* A ) =
( a － c* A ) 2

4 ［1 － G( c* A) ］n－1 +

∫
c* A

c

( a － x) 2

4 h( x) dx ( 2)

M( c，c* A ) 表示给定保留成本 c* A ，发明人从

成本是 c 的企业获得的拍卖收益． 由于成本 c 是

随机变量，M( c，c* A ) 也是随机变量． 对 M( c，c* A )

在区间 ［0，c* A］上做积分，就得到发明人从该企

业获得的期望拍卖收益． 由于事前所有 n 家企业

是对称的，发明人获得的拍卖期望总收益，是从单

个企业获得收益的 n 倍，这也是采用固定费拍卖

方式的期望收益． 用 TA ( c* A ) 表示这个总收益，有

TA ( c* A ) = n∫
c* A

0
MA ( c，c* A ) g( c) dc ( 3)

进行分部积分( 见附录 1) ，化简得到

TA( c* A) = n∫
c* A

0

1
4 ( a－c) 2 －2( a－c) G( c)

g( c[ ])
×

［1 － G( c) ］n－1g( c) dc ( 4)

2． 2 拍卖成交率

由上式的期望收益很容易确定固定费拍卖的

保留成本． 取式( 4 ) 中的积分项为固定费拍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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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价值，表示为

Y( c) = 1
4 ( a － c) 2 － 2( a － c) G( c)

g( c[ ])

因为假定分布函数 G(·) 具有不变的单调风

险率特征，虚拟价值 Y( c) 是单调减的，若方程

Y( c) = 0 在 c∈［0，+∞］上有唯一的解，设这个

解是 c = c0A ，由此得到

a － c0A － 2
G( c0A )
g( c0A )

= 0 ( 5)

若 c0A ＜ ch ，为了最大化式( 4 ) ，要求取保留

成本是 c* A = c0A ． 同样由最小统计量的分布函

数，此时固定费拍卖的成交率是

Prob［c1 ≤ c* A］ = 1 － ［1 － G( c* A) ］n ( 6)

若 c0A≥ ch ，则虚拟价值 Y( c) 在区间［0，ch］
上总是正的． 所以，为了最大化拍卖收益，取式

( 4) 的积分上限 c* A = ch ，此时无需设定保留成

本，也无 需 设 定 保 留 价 格，而 拍 卖 的 成 交 率 是

100% ． 总结以上得到

命题 1 若采用固定费拍卖，拍卖期望收益

是式( 4) ，并且可能需要设定保留价格．

3 两部制最优拍卖

本节分析两部制定价的技术拍卖，这要求赢

得拍卖的企业支付的技术价格采用“固定费 + 提

成”的形式． 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上，技术的

两部制定价方式都极为常见． 固定费也称入门费，

是企业为了使用技术而支付的与产出无关的费

用，提成费则依赖于技术的产出． 本文采用最常见

的按产量提成，要求每卖出 1 件产品，企业支付 1
单位的费用． 为方便与固定费拍卖区别与比较，把

这种拍卖称为两部制拍卖． 以下本文只关注两部

制拍卖的基本配置问题，直接分析其最优拍卖机

制，即在满足激励相容和个体理性的约束下，能够

最大化发明人期望拍卖收益的机制．
为了找到最优拍卖，把两部制拍卖看作机制

设计问题． 根据 Myerson 的显示原理，任何一种拍

卖的任何一个均衡，可以从获胜概率和预期支付

都相等的直接拍卖中得到． 如果一种拍卖在激励

相容的直接拍卖中是最优的，那么它在所有类型

的拍卖中必然也是最优的． 因此，在寻找最优拍卖

时，只分析激励相容的直接机制即可，这就使问题

大大简化． 因为在本文中，企业的私人信息是它们

各自的边际成本，所以本文的直接机制，要求参与

竞拍的企业直接报告其边际成本． 拍卖结束后，获

胜企业需要支付的价格采用“固定费 + 提成”的

方式，由企业的报告信息，即它报告的边际成本计

算得出． 设获胜企业的成本是 c ，在激励相容的机

制下，报告成本也会是 c，则支付给发明人的技术

价格是

Ｒ( c) = F( c) + r( c) q( c) ( 7)

上式即两部制价格函数，其中 F( c) 是固定

费，r( c) 是按产量提成的系数，q( c) 是技术产业

化后企 业 的 实 际 产 量． 这 样 获 胜 企 业 的 支 付

Ｒ( c) ，就成为企业成本的函数，拍卖价格也与技

术的产出 q( c) 联系起来了． 另外，设竞拍失败的

其他企业不支付任何费用．
本文规定拍卖的行动时序是: 1 ) 每个企业获

知自己的边际成本 ci ; 2 ) 为最大化拍卖所得，发

明人宣布拍卖机制; 3) 所有竞拍企业各自不公开

地报告自己的边际成本 ci ; 4) 根据机制兑现各方

收益．
其中，拍卖机制包括分配规则 pi ( c1，…，cn ) 、

获胜企业的支付价格 Ｒ(·) ，以及发明人设定的

保留价格 ( 如果必要的话) ． 分配规则 pi ( c1，…，

cn ) 决定了竞拍企业赢得拍卖的概率，取决于所

有企业的报告成本; Ｒ(·) 包含了固定费项 F(·)

与提成 r(·) ，既是获胜企业的支出，也是发明人

的拍卖收益; 最后，与前面的固定费拍卖类似，两

部制拍卖可能需要设定保留价格，以保证收益不

理想时，发明人有拒绝出售技术的权利． 两部制拍

卖的保留价格表示为 Ｒ( c* B ) ，对应的保留成本为

c* B ． 当c1 ＞ c* B，即所有企业的成本都高于c* B 时，

拍卖无法完成．
以上两部制拍卖使用的直接机制，与把技术

当作一般商品的固定费( 英式) 拍卖，在价格形成

方式上明显不同． 固定费拍卖要求竞拍企业报出

其愿意付出的具体价格，只要最高报价高于保留

价格，双方即可成交． 两部制拍卖要求企业报告自

己的成本，再由式( 7) 的函数 Ｒ(·) 算出获胜企业

要支付的价格，而不是直接报出愿意支付多少钱，

保留价格 Ｒ( c* B ) 也是按保留成本 c* B 算出的．
由于企业的成本是私人信息，要求直接报出

成本的两部制拍卖是直接机制，而拍卖时要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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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报出价格的固定费拍卖是间接机制，虽然企业

愿意支付的价格依赖于各自的成本．
3． 1 最优机制的解

对两部制拍卖的最优机制进行求解． 首先考

虑分配规则，由于至多只有 1 个企业会赢得拍卖，

分配规则必须满足可行性条件( FC) ，这要求

1≥ pi ( c1，…，cn ) ≥ 0，∑
n

i = 1
pi ( c1，…，cn ) ≤ 1

( 8)

同时由于可能需要设置保留成本 c* B ，若所

有企业的成本都高于 c* B ，技术无法拍卖出去，留

在发明人手中，所以先用 c* B 作为积分上限以代

替 ch ． 在后面部分，再对其取值作进一步分析． 以

Pi ( ci ) 表示拍卖前 ( 事前) 企业 i 赢得拍卖的概

率，如果其他企业都说真话，同时企业 i 诚实报告

成本是 ci，则Pi ( ci ) 表示为

Pi ( ci ) = ∫
c* B

0
… ∫

c* B

0
pi ( c－i，ci ) ×

∏
j≠i

g( cj ) dc1…dci－1dci+1…dcn ( 9)

如果企业 i 诚实报告边际成本的真实值，将

以概率 Pi ( ci ) 赢得拍卖，获得技术，生产产品并

按照价格函数式( 7 ) 支付固定费与提成． 给定价

格函数 ri ( ci ) 与 Fi ( ci ) ，从事前看来，企业付给

发明人的技术使用价格是

Ｒi ( ci ) Pi ( ci ) = ［ri ( ci ) qi ( ci ) + Fi ( ci) ］Pi ( ci )
企业 i 以概率 Pi ( ci ) 获得技术以后，在产业

化阶段，目标是选择产量 qi ( ci ) ，最大化其期望

收益 ui ( ci ) ． ui ( ci ) 等于企业的市场收入减去技

术使用价格

ui ( ci ) =［a－qi ( ci ) －ci］qi ( ci ) Pi ( ci ) －
Ｒi ( ci ) Pi ( ci ) ( 10)

ui ( ci ) 也是企业 i 获得的信息租金． 发明人

不能强迫企业参加拍卖，需要保证企业有利可图，

参与约束条件( IＲ) 是

ui ( ci ) ≥ 0，i = 1，2，…，n ( 11)

由式( 10) 利用最大化 ui ( ci ) 的一阶条件，得

到企业 i 在产业化阶段的最优产量是

qi ( ci ) =
a － ci － ri ( ci )

2 ( 12)

把上式代入式( 10) ，企业 i 与发明人的收益

之和是

ui ( ci ) + Ｒi ( ci ) Pi ( ci ) =

( a － ci )
2 － ri

2 ( ci )[ ]4
Pi ( ci ) ( 13)

此即技术产业化后，双方获得的总期望价值，

也是拍卖交易后的总期望价值． 同时由式 ( 13) ，

企业 i 的信息租金改写成

ui ( ci ) = ［a － ci － ri ( ci) ］2

4 － Fi ( ci{ }) Pi ( ci )

( 14)

以上是企业 i 诚实报告其成本的结果． 但是

考虑到企业可能不说真话，比如它真实的成本是

ci，参与竞拍时却报出成本是xi ( 谎报) ，以求获

利． 这时候，企业 i 赢得拍卖的概率以及要支付的

技术价格，都决定于它所宣称的成本 xi ，而与真

实的成本 ci 无关，所以当企业 i 谎报其边际成本

是 xi 时，将以概率 Pi ( xi ) 赢得拍卖，同时支付技

术价格

Ｒi ( xi ) = ri ( xi ) qi ( ci，xi ) + Fi ( xi )

但是在产业化阶段，企业 i 仍然会按照实际

的成本 ci 从事经营． 因此当实际的边际成本是 ci，
而企业报出xi 时，与式( 14) 类似，企业 i 的收益可

以表示为 ui ( ci，xi ) ，即

ui ( ci，xi ) = ［a－ci －ri ( xi) ］2

4 －Fi ( xi{ }) Pi ( xi )

( 15)

另外，式( 14) 可看作当企业 i 的成本为 ci，同

时竞标 时 也 报 出 ci ( 诚 实 报 告 ) 的 收 益，于 是

u( ci ) 可以写成 ui ( ci，ci ) ． 本文考虑的两部制最

优拍卖机制，必然是激励相容的，也就是每个企业

都有积 极 性 诚 实 地 报 告 边 际 成 本，构 成 贝 耶

斯———纳什均衡． 所以当其他的企业都讲真话时，

如果企业 i 也诚实报告，要求说真话对它更有利，

激励相容条件( IC) 表述为

ui ( ci，ci ) ≥ ui ( ci，xi ) ( 16)

这意味着关于 xi 的函数 ui ( ci，xi ) 要在 xi =
ci 处达到最大值． 必要( 一阶) 条件是

ui ( ci，xi )
xi xi = ci

= 0

在后面对最优机制进行求解后，将验证式

( 16) 的确是成立的( 见附录 2) ． 由以上必要条件

可以推出( 见附录 3)

dui ( ci )
dci

= －
a － ci － ri ( ci )

2 Pi ( ci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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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的求解中，用式( 17 ) 替代式( 16 ) ． 根

据导数的符号，很容易判断 ui ( ci ) 的增减性． 由

式( 12) ，以上微分式事实上是企业 i 选择的产量

与它赢得拍卖概率的乘积，所以

dui ( ci )
dci

= － qi ( ci ) Pi ( ci ) ＜ 0

即激励相容约束成立时，企业的收益 ui ( ci ) ( 信

息租金) 是随其成本 ci 的增加而递减的． 只有这

样，成本低的企业才有积极性说实话，不会冒充高

成本企业以求获利． 因此，只要在 ci = c* B 满足参

与约束条件，式( 11 ) 就是成立的． 所以式( 11 ) 可

以改写为

ui ( c* B ) = 0，i = 1，2，…，n ( 18)

由于 ci 是分布在区间［0，ch］上的随机变量，

且完成拍卖要求 ci ≤ c* B ． 取积分上限是 c* B ，发

明人从企业 i 获得的事前期望收益是 Ｒi ( ci ) ×
Pi ( ci ) 在这个区间上的定积分． 另外，从企业 i 获

得的期望拍卖收益，是保留成本 c* B 的函数，用

Si ( c* B ) 表示，有

Si ( c* B) = ∫
c* B

0
Ｒi ( ci ) Pi ( ci ) g( ci ) dci ( 19)

于是，发明人的最优拍卖机制是选择支付函数和

分配规则，在可行性条件、参与约束与激励约束条

件下，最大化拍卖期望收益． 其中两部制的拍卖期

望收益是从所有 n 家企业获得的期望收益之和，

表示为 TB ( c* B ) ． 表述为下面的最优化问题

max
Ｒi(·) ，pi(·)

TB ( c* B ) = ∑
n

i = 1
Si ( c* B )

s． t． 式( 8) ，式( 17) ，式( 18)
( 20)

对以上问题求解，首先利用式 ( 13 ) ，发明人

从企业 i 获得的期望收益是

Ｒi ( ci ) Pi ( ci ) = ( a－ci )
2 －ri

2( ci )[ ]4
Pi ( ci ) －ui ( ci )

代入式( 19) 可以得到

Si ( c* B) = ∫
c* B [
0

( a － ci )
2 － ri

2( ci ) ]4 ×

Pi ( ci ) g( ci ) dci －∫
c* B

0
ui ( ci ) g( ci ) dci ( 21)

考虑到 G( 0) = 0 以及 ui ( c* B ) = 0 ，并考虑

激励 相 容 式 ( 17 ) ，对 上 式 中 第 二 项 做 分 部 积

分，得

∫
c* B

0
ui ( ci ) g( ci ) dci =

ui ( ci ) G( ci ) | c* B0 －∫
c* B

0

dui ( ci )
dci

G( ci ) dci =

∫
c* B

0

a － ci － ui ( c)
2 Pi ( ci ) G( ci ) dci ( 22)

将式( 22) 代入式( 21) 得到

Si ( c* B) = ∫
c* B {
0

( a － ci )
2 － ri

2( ci )
4 －

1
2［a － ci － ri ( ci) ］

G( ci )
g( ci })

×

Pi ( ci ) g( ci ) dci ( 23)

由欧拉方程，最大化 Si ( c* B ) 要求

1
2 ri ( ci ) －

G( ci )
2g( ci

[ ])
Pi ( ci ) g( ci ) = 0

所以对发明人而言，最优的提成系数是

ri ( ci ) =
G( ci )
g( ci )

( 24)

因为单调风险率成立，所以提成系数 ri ( ci )
是 ci 的增函数． 下面来确定分配规则，将式( 24)

代入收益函数式( 23) ，成立

Si ( c* B) = ∫
c* B

0
[1

4 a － ci －
G( ci )
g( ci ])

2

×

Pi ( ci ) g( ci ) dci ( 25)

利用式( 24) ，定义式( 25) 积分中的表达式

Xi ( ci ) =
［a － ci － ri ( ci) ］2

4 ( 26)

上式为发明人的边际收益，也是技术对企业的虚

拟价值． 大家知道，完全信息时( 即发明人可以直

接观察到企业成本) ，发明人可以得到产业化后

的全部剩余，边际收益将是( a － ci )
2 /4． 同时，发

明人的期望收益将是边际收益在成本ci 所在分布

区间上的积分． 但是由上式可以看出，在拍卖中由

于信息不对称，发明人的边际收益会下降．
对发明人而言，从企业 i 获得的“固定费 + 提

成”收益的期望值，等价于企业 i 的虚拟价值的期

望值． 把发明人从所有 n 家企业获得的期望收益

求和，就得到了采用“固定费 + 提成”的拍卖，即

两部制最优拍卖的期望收益． 把式( 9) 、式( 26) 代

入式( 25) 并求和，拍卖总收益 TB ( c* B ) 表示为

TB( c* B) =∑
n

i =1
∫
c* B

0
… ∫

c* B

0
Xi ( ci ) pi ( c1，…，cn) ×

∏
n

j =1
g( ci ) dc1…dcn ( 27)

利用上式可以确定最优分配规则． 先判断虚

拟价值的增减性，对 Xi ( ci ) 求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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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i ( ci )
dci

= －
a － ci － ri ( ci )

2 ［1 + r'i ( ci) ］

= － qi ( ci) ［1 + r'i ( ci) ］

其中 qi ( ci ) 是赢得拍卖后，企业 i 选择的产量，对

于所有的企业都有 － q( ci ) ＜ 0 ; 另外由于 ri ( ci )

是 ci 的增函数，r'i ( ci ) ＞ 0，所以有
dXi ( ci )

dci
＜ 0，即

虚拟价值Xi ( ci ) 是ci 的减函数，则发明人总的拍

卖期望收益TB ( c* B ) ，必然也是ci 的减函数． 由于

所有企业的虚拟价值Xi ( ci ) 都是非负的，最优的

情形是只给最大的 Xi ( ci ) 赋予正的分配概率． 考

虑到至多只有 1 个企业能够获得技术，存在约束

式( 8) ，且该企业成本不能高于 c* B，于是最优的

分配规则是

pi ( c1，…，cn) =
1，若ci ≤ min ( min

k≠i
ck，c* B)

0，若ci ＞ min ( min
k≠i

ck，c* B{ )

( 28)

即发明人应该把技术卖给成本最低的企业，也就

是与高效企业合作才符合发明人的利益，这是符

合人们的直觉的． 事实上，对于上述分配规则还可

以换一种解释: 在式( 27) 里面，对于发明人的期

望收益，每个企业的分配概率可看作其虚拟价值

的权重． 发明人为了最大化拍卖期望所得，在拍卖

可以完成的情况，要求选择虚拟价值最大者，即成

本最低者的权重为 1．
由式( 28) 可以确定企业在事前赢得拍卖的

概率． 对于边际成本是ci 的企业 i，在激励相容的

机制下，因为所有企业都说实话，成本最低的企业

才能获得技术，那么拍卖前企业 i 获胜的概率是

Pi ( ci ) = ［1 － G( ci) ］n－1 ( 29)

另外，虚拟价值是通过计算积分得到的等价

概念，它并不是技术拍卖的真实成交价格． 本文所

分析的最优技术拍卖，仍然需要给出获胜企业的

支付函数． 也就是一旦赢得拍卖，边际成本为 ci 的

企业需要支付给发明人的具体价格 Ｒi ( ci ) ． 首先

考虑企业的信息租金，对式( 17) 求积分得到

ui ( ci ) =∫
c* B

ci
[1

2 a－x－G( x)
g( x ])

［1－G( x) ］n－1dx

( 30)

由式( 13) ，得到企业付给发明人的支付函数是

Ｒi ( ci ) = 1
4 ( a － ci )

2 － G( ci )
g( ci

[ ]){ }2 －

［1－G( ci) ］－( n－1) ∫
c* B

ci
[1

2 a－x－G( x)
g( x ])

×

［1 － G( x) ］n－1dx ( 31)

上式是“固定费 + 提成”之和，亦即企业给发明人

的总支付函数，是与产出相结合的技术拍卖价格．
对于拍卖成功的情况，由于边际成本最低的企业

赢得拍卖，拍卖的最终成交价格是 Ｒ( c1 ) ．
当采用“固定费 + 提成”的技术定价方式，实

践上有时要求企业先支付固定费部分，在技术产

业化后，再根据实际产量支付提成． 这样，可以避

免企业在投产初期因为购买技术而占用大量资

金，对缓解资金压力有积极意义，特别有利于中小

型科技企业的发展． 这时，就需要分别得出固定费

与提成项． 本文分析的是按产量提成的情况，最优

的提成系数事实上已经由式( 24) 给出，乘以产业

化以后的实际产量，就得到拍卖价格的提成部分，

下面只需要再给出固定费项． 把信息租金式( 30)

代入式 ( 14) ，得到获胜企业需要先支付的固定

费是

Fi ( ci ) = 1
4 a－ci －

G( ci )
g( ci

[ ])

2

－［1－G( ci) ］－( n－1) ×

∫
c* B

ci

1
2 a－x－G( x)

g( x[ ])
［1－G( x) ］n－1dx

( 32)

3． 2 期望收益

接着，需要得出发明人使用以上最优两部制

拍卖所能得到的期望收益． 因为成本最低者 ( 企

业 1) 获得拍卖，对企业 1 的虚拟价值求积分，即

可得到发明人期望收益． 把企业 1 的边际成本 c1
看作 n 家企业成本的最小顺序统计量，考虑拍卖

可以完 成 的 情 况，c1 ∈［0，c* B］，分 布 密 度 是

n［1 － G(·) ］n－1g(·) ． 于是对于两部制拍卖，发

明人的期望拍卖收益是

TB( c* B) = n∫
c* B

0
X( c) ［1 － G( c) ］n－1g( c) dc

( 33)

上面结果也可由式( 25) 直接得到． 只需要把

获胜概率式( 29) 代入式( 25) ，就得出发明人从 1
家企业得到的期望收益． 由于拍卖前所有 n 家企

业都是对称的，对发明人来讲每个企业都没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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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所以从任何一家企业获得的期望收益都一样．
式( 25) 乘以 n ，就是发明人总的期望拍卖收益，

得到式( 33) ．
3． 3 保留价格

与技术的固定费拍卖一样，两部制拍卖或许

需要设定保留价格． 如果发明人觉得没有任何一

家企业的出价符合预期，可以拒绝出售技术． 下面

分析在本文的框架下，当技术拍卖采用两部制定

价，设置保留价格是否必要． 本文的直接机制中，

要求企业直接报出自己的边际成本，赢得拍卖企

业的成交价格由式( 31 ) 而定． 发明人通过选择两

部 制 拍 卖 的 保 留 成 本 c* B，来 确 定 保 留 价 格

Ｒ( c* B ) ． 下面讨论如何进行选择．
根据式( 33) ，通过选择c* B 最大化期望拍卖

收益 TB ( c* B ) ． 虽然式中的虚拟价值 X( c) 是个完

全平方式，它总是非负的，但是考虑到企业赢得拍

卖后，由式( 12) ，产业化阶段的产量为

q( c) = 1
2 a － c － G( c)

g( c[ ])
＞ 0 ( 34)

由于产量 q( c) 随成本 c 单调递减，为了保证产量

是正值，保留成本 c* B 不能无限制的提高． 令 c0B
是以下方程的解

a － c0B －
G( c0B )
g( c0B )

= 0 ( 35)

与式( 5) 类似，若上述方程有唯一解，分两种情况

讨论:

情况 1 若 c0B ＜ ch ，取保留成本是 c* B =
c0B ． 再看保留成本对应的保留价格，因为c* B 是式

( 35) 的解，所以代入式( 31) 有 Ｒ( c* B ) = 0，也就

是保留价格为 0． 这说明若采用“固定费 + 提成”
的两部制定价方式，发明人无需设定保留价格，因

为这时候企业的支付本身就是 0． 但是，不需要设

定保留价格，并不是说不会出现流拍的情况． 因为

在两部制拍卖中仍然存在保留成本，当所有企业

报出的 边 际 成 本 都 高 于 c* B ，或 者 说 最 低 成 本

c1 ＞ c* B，拍卖仍然不能成功，技术将留在发明人

手中． 由于共有 n 家企业，根据最小顺序统计量的

分布函数，两部制拍卖的成交率是

Prob［c1 ≤ c* B］ = 1 － ［1 － G( c* B) ］n ( 36)

情况 2 若 c0B≥ ch ，由于式( 33) 中的虚拟价

值 X( c) 总是正的，同时在边际成本的分布区间

［0，ch］上，式( 34) 产量为正，总是能够满足的． 所

以发明人为了追求拍卖收入，最大化式( 33 ) 要求

取积分上限 c* B = ch ，此时事实上无需设定保留

成本，自然也无需设定保留价格． 并且容易看出，

技术拍 卖 总 能 够 成 功，两 部 制 拍 卖 的 成 交 率

是 100% ．
总结以上结果，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2 若采用“固定费 + 提成”的两部制定

价方式，最优拍卖要求边际成本最低的企业赢得

拍卖，拍卖总支付是式 ( 31 ) ; 如果企业需要先支

付固定费项，后支付提成，提成系数与固定费分别

是式( 24) 、式( 32 ) ; 发明人的期望拍卖收益是式

( 33) ，并且无需设定保留价格．

4 两种拍卖方式的比较

第 2 节作为基准分析了实践上采用的固定费

拍卖，第 3 节又提出了两部制拍卖． 虽然两者在很

多方面存在不同，但是本文更关注拍卖的期望收

益，以及拍卖成交率的差异．
4． 1 期望收益与成交率

首先比较拍卖成交率． 目前我国技术拍卖成

交率并不高，成交困难的情况普遍存在． 近年的技

术拍卖会，项目必须通过层层筛选，少数精品才能

够得到拍卖机会． 即便如此，每一届的拍卖成交率

也都在 40% 以下． 其他比较普通的技术项目，通

过拍卖实现产业化的难度会更大． 这就要求比较

一下在技术拍卖交易困难的时候，使用固定费拍

卖与两部制拍卖的成交率．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对于拍卖可能无法完成

( 即 c0B = c* B ＜ ch，c0A = c* A ＜ ch ) 的情况，因为

G(·)
g(·)

是单调递增的，由方程式( 5) 、式( 35) ，比较

固定费拍卖与两部制拍卖的保留成本，有 c* A ＜
c* B ． 于是由式( 6) 、式( 36) 得到

Prob［c1 ≤ c* A］ ＜ Prob［c1 ≤ c* B］ ( 37)

技术拍卖中保留成本的大小，决定了拍卖的

成交率． 保留成本越低，对企业的效率要求越高，

拍卖成功的可能越小． 式 ( 37 ) 意味着，当技术拍

卖可能出现流拍的时候，两部制拍卖的成功率高

于实践上采用的固定费拍卖 ( 英式拍卖) ． 当前，

选择适当的拍卖方式，提高技术拍卖的成功率，具

有积极意义． 本文提出的两部制拍卖，因为保留成

—63—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6 年 5 月



本更高，所以能够有效提高拍卖成功率．
然后比较拍卖的期望收益． 对于固定费拍卖，

由式( 1) ，英式拍卖的成交价格是 Ｒ( c2 ) ，发明人

的拍卖收益决定于边际成本的次小值c2，或者是

保留价格 Ｒ( c* A ) ． 如果采用两部制拍卖，因为成

本为c1 的企业赢得拍卖，把式( 26) 中的成本 c 换

为c1，并由式( 33) ，虚拟价值决定于边际成本最小

值c1，拍卖期望收益也决定于c1 ． 这意味着两种拍

卖期望收益的决定因素不同，大小也可能有区别．
因为c* A ＜ c* B，把式 ( 33) 的积分区间分为［0，

c* A］与［c* A，c* B］两部分，显然在两个区间的积分

都是正的． 因为固定费拍卖与两部制拍卖的虚拟

价值之差是

X( c) － Y( c) = 1
4 a － c － G( c)

g( c[ ])

2
－

1
4 ( a－c) 2 －2( a－c) G( c)

g( c[ ])
= 1
4

G( c)
g( c[ ])

2
＞ 0

所以即使只考虑式 ( 33 ) 在区间 0，c*[ ]
A 上的那

一部分，由式( 4 ) 、式( 33 ) ，比较两种拍卖方式的

期望收益，仍有

TB －TA = n∫
c* A

0

1
4

G( c)
g( c[ ])

2
×

［1－G( c) ］n－1g( c) dc ＞0
这说明 TB ＞ TA ．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

命题 3 两部制拍卖的期望收益优于固定费

拍卖，同时具有更高的拍卖成功率．
命题 3 是关键结论，说明本文提出的两部制

定价的最优拍卖，全面优于目前实践上使用的固

定费( 英式) 拍卖． 把技术当做一般商品，采用英

式拍卖的做法，是在套用以往的习惯，对技术拍卖

而言并不是最好的． 实践上技术拍卖的方式，存在

改进的余地．
4． 2 算例

以下举一个技术两部制拍卖与固定费 ( 英

式) 拍卖的数值例子，给出均衡结果，并比较两种

拍卖方式期望收益与成交率的差异． 设企业的边

际成本在区间［0，1］上均匀分布，逆需求函数是

p = 1 － q ，于是边际成本的分布函数是 G( c) =
c，分布密度是 g( c) = 1 ． 另外假定有 3 家企业参

与竞标．
若采用两部制拍卖，由式 ( 35 ) ，保留成本满

足方程 1 － c0B － c0B = 0，方程的解是c0B = 0． 5 ＜

1，所以取c* B = 0． 5 ; 由式( 36) ，成交率是

［1 － ( 1 － 0． 5) 3］× 100% = 87． 5%
由式 ( 24 ) 、式 ( 32 ) ，提 成 系 数 与 固 定 费 分

别是

r( c) = c

F( c) = ( 1 － 2c) 2( 31 － 68c + 36 c2)
192 ( 1 － c)

{
2

( 38)

于是成本是 c 的企业赢得拍卖后，将按照式( 38 )

支付固定费与提成． 图 1 给出了固定费 F( c) 与 c
的图像关系． F( c) 是单调减的，且 F( 0． 5) = 0．

图 1 F( c) 与 c 的关系

Fig． 1 Ｒelationship between F( c) and c

另外，由 Ｒ( c) = r( c) q( c) + F( c) ，获胜企

业的总支付( 固定费 + 提成) 是

Ｒ( c) = ( 1 － 2c) ( 31 － 34c － 20 c2 + 24 c3 )
192 ( 1 － c) 2

( 39)

图 2 给出了 Ｒ( c) 与 c 的图像关系． Ｒ( c) 也

是单独减的．

图 2 Ｒ( c) 与 c 的关系

Fig． 2 Ｒelationship between Ｒ( c) and c

如果获胜企业的成本恰好等于保留成本，即

c = 0． 5 时，由式( 39) 得到此时的总支付 Ｒ( c) =
0，这表明无需设定保留价格． 由式( 33 ) ，两部制

拍卖的期望收益是 TB = 31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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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用固定费方式拍卖，由式( 5 ) ，保留成本

满足方程 1 － c0A － 2 c0A = 0 ，方程的解是 c0A =
1 /3，取 c* A = 1 /3; 由式 ( 6) ，固定费拍卖的成交

[
率是

1 － 1 －( )1
3 ]3

× 100% = 70． 4%

两部 制 拍 卖 的 成 交 率 比 固 定 费 拍 卖 高

17. 1% ． 另外由式( 4) ，固定费拍卖的期望收益是

TA = 97
1 080 ，与两部制期望收益的差是

TB － TA = 61
8 640 ＞ 0

5 结束语

技术拍 卖 是 近 年 兴 起 的 新 的 技 术 交 易 方

式． 实践中技术拍卖照搬了一般物品的拍卖形

式，常常采用英式拍卖．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此种

拍卖方式并非最优，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实现技

术拍卖．

本文分析了多个企业参加竞拍，但是每个企

业边际成本( 效率) 不同情况下的技术拍卖． 首先

作为比较的基准，分析了实践上采用的固定费

( 英式) 拍卖，得出了发明人的拍卖期望收益和成

交概率; 其次，把技术的拍卖价格，与产业化后的

产出结合起来，建立了采用“固定费 + 提成”的两

部制定价的技术拍卖模型，得出了最优拍卖机制．
最优机制的结果是成本最低的企业赢得拍卖，这

是符合社会效率要求的． 通过求解最优机制，给出

了此机制下获胜企业应该支付技术价格，这包括

固定费与提成，以及发明人在拍卖中能够获得的

期望收益，与拍卖成交的概率．
通过比较，本文提出的“固定费 + 提成”的两

部制最优拍卖，不仅期望收益高于固定费拍卖，而

且具有更高的成交概率，这对于促进技术产业化

有积极意义． 最后，列举了一个数值例子，作为理

论分析的补充． 本文的分析，能够对技术拍卖提供

新的思路，改善我国目前技术拍卖成交率不高的

情况，并能丰富技术定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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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auction

SHI Yan1，2，XIE Fu-ji2，LIU La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China;

2． School of Antai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2，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Technology auction in practice often adopts the mode of fixed fee ( English ) auction，where its
price is irrelevant to output． In order to connect technology price with its output，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two
traffic auction mechanism． That is，the winner’s payment consists of a fixed fee and a royalty． At first，Eng-
lish auction is analyzed as a benchmark． Then，an optimal technology auction mechanism of symmetric inde-
pendent private valueis studied，in which each firm reports its cost． It is found that the winner is the buyer
with the lowest cost，fixed fee and royalty of technology price are determined by the firms’reported co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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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rve price is not needed． Two-traffic auctions lead to higher expected revenues for the seller，and a higher
auction rate．
Key words: technology auction; optimal mechanism; English auction; two-traffic

附录 1
由式( 2)

MA ( c，c* A ) =
( a － c* A ) 2

4 ［1 － H( c* A) ］+

∫
c* A

c

( a － x) 2

4 h( x) dx

发明人从该企业获得的期望收益是

∫
c* A

0
MA ( c，c* A ) g( c) dc = ∫

c* A [0

( a－c* A ) 2

4 ［1－H( c* A) ］+

∫
c* A

c

( a － x) 2

4 h( x) d ]x g( c) dc =

( a － c* A ) 2

4 ［1 － H( c* A) ］G( c* A ) +

∫
c* A

0 ∫
c* A

c

( a － x) 2

4 h( x) d[ ]x g( c) dc ( A1)

对上式中的双重积分做分部积分，有

∫
c* A

0 ∫
c* A

c

( a － x) 2

4 h( x) d[ ]x g( c) dc =

G( c) ∫
c* A

c

( a － x) 2

4 h( x) d[ ]x c* A
0 +

∫
c* A

0

( a － c) 2

4 h( c) G( c) dc =

0 + ∫
c* A

0

( a － c) 2

4 h( c) G( c) dc

把 － h( c) 看作 1 － H( c) 的导数，对上式继续做分部

积分，得出

－ ∫
c* A

0

( a － c) 2

4 G( c) ［－ h( c) ］dc =

－ ( a － c)
4

2

G( c) ［1 － H( c[ ]) ］
c* A
0 +

∫
c* A

0

( a－c)
4

2

g( c) －a － c
2 G( c[ ]) ［1 － H( c{ }) ］ dc =

－ 1
4 ( a － c* A ) 2［1 － H( c* A) ］G( c* A ) +

∫
c* A

0

( a － c)
4

2

g( c) － a － c
2 G( c[ ]) ［1 － H( c{ }) ］ dc

代入式( A1)

∫
c* A

0
MA ( c，c* A ) g( c) dc =

∫
c* A

0

( a － c)
4

2

g( c) －a－c2 G( c[ ]) ［1 －H( c{ }) ］ dc =

∫
c* A

0

( a － c)
4

2

－ a － c
2

G( c)
g( c[ ])

［1 － H( c{ }) ］ g( c) dc

因为1 －H( c) =［1 － G( c) ］n－1 ，另外上式是发明人从1
家企业获得的期望拍卖收益，乘以 n，得到原文的式( 4) ．

附录 2

对于成本为 y 的企业若宣称成本是 z，产量为正值要

求 a － y ＞ r( z) ，同时由式( 15) 得到的信息租金是

u( y，z) = ( a － y － r( z) ) 2

4 － F( z[ ]) P( z) ( A2)

由此得到

u( y，z)
zy

= 1
2 P( z) r' ( z) － a － y － r( z)

2 P' ( z) ( A3)

因为 P( z) =［1 －G( z) ］n－1，有P' ( z) ＜ 0，另外r' ( z) ＞

0，产量
a － y － r( z)

2 ＞ 0，所以u( y，z)
zy

＞ 0． 以下用反证法

推出矛盾．

假设 u( c，x) ＞ u( c，c) ，此不等式改写成定积分的形

式是

∫
x

c

u( c，z)
z

dz ＞ 0

由一阶条件u( z，z)
z

= 0，该定积分可以改写成

∫
x

c
( u( c，z)

z
－ u( z，z)

z
) dz ＞ 0

再把括号内的项改写成定积分，即可得到

∫
x

c ∫
c

z

u( y，z)
zy

d( )y dz ＞ 0 ( A4)

如果 x ＞ c，对于 z∈［c，x］，z≥ c，所以

∫
c

z

u( y，z)
zy

dy ＜ 0

因此式( A4) 必然不成立，因为二重积分为负． 如果

x ＜ c，对于 z∈［x，c］，z≤ c，式( A4) 也不成立． 因此得出

u( c，x) ≤ u( c，c) ．

附录 3

把式( 15) 中的 c 看作定值，把 x 看作变量，对后者求

微分，一阶条件是

u( c，x)
x x = c

= P'( c) ［a － c － r( c) ］2

4 － F( c{ }) －

P( c) a － c － r( c)
2 r'( c) + F' ( c{ }) = 0 ( A5)

另外，把式( 14) 中的 c 看作变量，对其求微分是

du( c)
dc = P'( c) ［a － c － r( c) ］2

4 － F( c{ }) －

P( c) a － c － r( c)
2 ［1 + r'( c) ］+ F'( c{ }) ( A6)

将式( A5) 代入式( A6) 得到式(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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